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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荐报告（模板）

东营市工程技术职务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
**公司成立于**年，为**级“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可简单介绍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创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职称评审机制若干措施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129号）和《关于组织开展山东省2023年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工程技术高级职称评审的公告》要求，经过材料审查、专家（学术）委员会推荐、单位公示和企业董事长（或研发团队技术带头人）举荐，本单位举荐***申报2023年度**系列**专业**级职称。现将申报人员情况报告如下：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学历，现专业技术职称（没有可不写），**年进入企业以来先后在哪些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现任**。
申报人员主要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详细介绍申报人员所具备的的技术创新能力、参与的科技研发项目、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如专利发明、论文著作、工法等，尤其是原创性科技成果）、工作绩效（如创新创业、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标准制定、决策咨询、公共服务等）、获得的荣誉、市场认可度以及对企业的实际贡献。
综上，该同志具有突出的技术创新能力，取得一定原创性科技成果，并为企业作出重大贡献，符合举荐制申报条件，予以举荐，本单位将对举荐行为负责。
特此报告。

董事长（或研发团队技术带头人）签字：







身份证复印件附后（在上面写明“仅用于职称评审使用”）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工作经历证明（模板）

兹有同志，累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共年。自工作以来，其中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部门）
	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
	所任专业技术职务
	证明人

	
	
	
	
	

	
	
	
	
	

	
	
	
	
	

	
	
	
	
	

	
	
	
	
	

	
	
	
	
	


该同志在我单位工作期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没有出现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没有受过相关纪律处分（若受过纪律处分，请详细列出处分原因及处分期）。专业工作经历与人事档案记录一致，我单位对该证明的真实性负责。
特此证明。


主要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工程技术人才
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对照表（高级工程师）
	序号
	标准条件
	符合条件的业绩成果名称
	业绩成果批复/颁发机构

	1
	作为完成人，获得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类技术创新奖励。
	
	

	2
	作为完成人获授权发明专利1件，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件，并取得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3
	作为完成人，编写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或规范，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公布实施。
	
	

	4
	作为完成人，在核心期刊或SCI、EI收录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1篇以上；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2篇以上。
	
	

	5
	作为完成人，公开出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或教材。
	
	

	6
	作为前5位完成人，研制开发的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列入市级以上重点项目、课题，并已投入生产，可比性技术经济指标处于国内较高水平；市属及以下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主要完成人，研制开发的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列入县级重点项目、课题，并已投入生产，可比性技术经济指标处于国内较高水平的，也可申报。
	
	


注：申报人认真对照《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工程技术人才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鲁工信人〔2020〕160号）填写此表，需至少符合2项。

申报人签字：                    工作单位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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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